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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縣員林市育英國民小學校園場地開放使用管理辦法補充要點 

110年 1月 6 日行政會議通過施行 

一、 本校校園場地開放使用管理依據彰化縣政府 105年 4月 21日府法制字第 1050119731

號令發布訂定「彰化縣縣立各級學校校園場地開放使用管理辦法」辦理。 

二、 申請借用程序： 

(一) 短期借用：應向總務處填寫申請書（如附件一），於使用日三天前提出申請，經學校核

准後經學校核准後簽定契約書(如附件三)，繳交場地使用費後始得使用。場地使用收

費基準(如附件二)。 

(二) 長期（一個月以上）借用：應於使用日七日前提出申請，經學校核准後簽定契約書，

繳交場地使用費後始得使用，場地使用契約書以一年為限，若需繼續使用者，應再行

提出申請，學校依權責再行簽訂契約書。場地使用收費基準(如附件二)。 

三、 場地佈置及清理恢復由借用單位負責，如有不良紀錄，本校不予租借。 

四、 借用本校場地，請遵守下列事項： 

（一）場內禁止吸煙、吃花生、瓜子、糖果、檳榔、口香糖等。 

（二）禁止攜帶汽水、冰淇淋等飲料進場。 

（三）室內場地禁止吹口哨、謾罵、嬉戲。 

（四）服儀不整者禁止入場。 

（五）未經許可，不准進入活動中心舞台。 

（六）借用單位禁止加裝其他電力設備。 

（七）使用、借用單位應指派專人在場督導活動之進行及負責聯絡事項。 

    申請人若有違反上述規定，學校得廢止或撤銷原申請許可，其所繳場地使用費、其他使 

    用費及保證金不予退還，並自廢止或撤銷處分之日起一年內不受理其申請。 

五、本補充要點提交行政會議決議通過經校長核可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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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註：申請使用校園場地時，若符合上述勾選敘述時，請檢附相關文件於申請書後，向學校提出申請。 

彰化縣員林市育英國民小學校園場地開放使用申請書 

申  請  人 

(收據領用人) 
簽章 

身分證字號  

電    話  

地     址  

活 動 名 稱  參加對象  

活 動 內 容 

(目的及方式) 
 參加人數  

使 用 場 地  使用設備  

場地使用費 

 （新台幣） 
元 

其他使用費 

（新台幣） 
元 

保證金 

 （新台幣） 
元 經收人  

使 用 時 間 

自     年     月     日     時     分起 

至     年     月     日     時     分止 

（ 或 每 日  時  分 至  時  分 ） 

□ 張貼海報、宣傳標語及其他文宣品。 

□ 在使用場地搭建台架與電器設備。 

□ 規劃維持場地內外秩序、環境安寧、交通及公共安全之方案。 

會 簽 單 位  

承 辦 人  主 任  校 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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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彰化縣員林市育英國民小學校園場地開放使用收費基準表 

壹、 活動中心、視聽教室及演藝廳收費金額(以 2小時為一收費單位) 

場地名稱 場地使用費 其他使用費及備註 

活動中心 

(674坪) 
2,100元 

1、冷氣空調使用費 2520元。 

2、場地照明按設施加收電費

600元。 

3、使用鋼琴每單位時段使用費

500元。 

視聽教室 

         (44坪) 
800元 

1、冷氣空調使用費 480元。 

2、水電費 200元。 

貳、一般教室收費金額（以 2小時為一收費單位） 

每間教室每單位收費 200元，水電費 60元。 

參、會議室收費金額（以 2小時為一收費單位） 

每間會議室每單位收費 200元，水電費 60元，冷氣空調費用 100元。 

肆、室外綜合球場收費金額（以 2小時為一收費單位） 

每面球場每單位收費 220元。 

伍、操場收費金額（以 2小時為一收費單位） 

    凡團體使用學校運動場進行活動或比賽時，每單位收費 550元。 

陸、電腦教室收費金額（以 2小時為一收費單位） 

每間教室每單位收費 1,000元，電腦超過 40部者，得依比例增加收

費金額，水電費 300元/時，冷氣空調費用 130元。 

柒、舞蹈教室收費金額（以 2小時為一收費單位） 

舞蹈教室為每單位收費 600元，水電費 180元/時，冷氣空調費用 300

元。 

捌、韻律教室收費金額（以 2小時為一收費單位） 

每間教室每單位收費 200元，水電費 60元/時，冷氣空調費用 12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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玖、更衣室 

每間教室每單位收費 200元，水電費 60元/時。 

拾、電梯 

午餐廠商使用電梯搬運餐桶，每個供餐班級，每月付電梯租借使用費

50元。 

拾壹、停車場（以 2小時為一收費單位） 

    停車場僅提供給繳費使用校園場地且需停車空間者，以申請使用車位

數計算，每單位每輛收費 20元，若以日計則每車位 150元。 

備註： 

一、學校提供場地，有下列情事之一，得免收、減收或停收相關費用： 

  (一)各機關學校辦理業務或教育宣導。 

  (二)各機關學校間協助事項。 

  (三)重大災害地區災民臨時安置使用。 

  (四)緊急急難救助臨時安置使用。 

  (五)基於國際間條約、協定或互惠原則。 

  (六)其他法律規定得免收、減收或停收者。 

二、學校如因場地、設備狀況特殊，有新建或老舊破損者，得視設備實際狀況，酌

予增減收費基準，其調整幅度應以不超過 30%為原則，經行政會議通過，由學

校公告實施。 

三、本附表之收費基準各項收費（場地費、水電費、冷氣空調使用費、照明使用費

等），係以單位時段為收費單位。使用未滿一單位，仍以一單位計算，當日連

續使用時，從第二時段起，以 1小時為收費單位。但未滿 1小時仍以 1小時計

算。 

四、保證金金額，室內場地以 5,000元、室外場地以 1萬元為原則。但學校得視場

地及設備情況，經校長核准後調整之。 

五、凡申請使用校園場地，需預演彩排或事前練習使用場地者，學校仍應依收費基

準，收取相關費用。 

六、凡申請使用校園場地並進行實況或錄影轉播者，每次須加收 1萬  

    5,000元。但因公益需要或特殊情況經學校許可者，得免予加收。 

七、彰化縣政府主辦、本校與其他機關團體合辦、或屬公益之活動者得免費使用場

地。 

八、優惠減免規定： 

  (一)經學校同意與教學相關之活動者(非營利)得減收 50%費用。 

  (二)長期租借場地使用費得減收 30%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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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彰 化 縣 員 林 市 育 英 國 民 小 學 學 校 場 所 借 用 契 約   編號： 

彰化縣員林市育英國民小學              （以下稱甲方） 

本契約經                          （以下稱乙方） 

             雙方同意依據下列條款訂定之 

第一條 借用目的： 

第二條 借用地點： 

第三條 借用時間： 

         （依據彰化縣縣立各級學校校園場地開放使用管理辦法及本校補充要點辦理） 

          一、場地使用費： 新臺幣          元整。 

          二、場地保證金： 新臺幣          元整。 

          三、總  金  額： 新臺幣          元整。 

第四條 使用注意事項： 

      一、乙方應遵守彰化縣縣立各級學校校園場地開放使用管理辦法本校補充要點。 

         （不得違反國家政策及法令者、公共秩序，善良風俗者、可能損壞各項設施 

           或其他，甲方認為不宜使用者，得不租借） 

          二、乙方應遵守甲方視需要臨時規定之事項。 

第五條 終止契約：甲方得每日就乙方使用情形考評後，如認為乙方已違反本契約中任一條款 時，

應即通知乙方立即或限期改善；到期未改善，甲方得立即終止借用，乙方不得異議。 

第六條 修訂契約：本契約經甲乙雙方代表簽章後生效，如有未盡事宜，得經甲乙雙方同意後隨時

修訂之。 

第七條 續約：本契約期滿乙方如需繼續借用，應於期滿日七日前向甲方提出書面申請，經甲方同

意後辦理之。 

第八條 解約：乙方未辦理續約時，視同期滿解約。乙方應於期滿後十五日內收回屬予乙方之財物，

逾期者甲方得逕行處理，乙方不得異議。 

第九條 乙方於租借期間應指定場地負責人指揮或監督參與人員安全。 

第十條 爭議處理：場所借用如發生爭議，依民事法令相關規定處理。 

第十一條 本契約正本二份，甲方執一份，乙方執一份。 

            立契約人          甲方： 彰化縣員林市育英國民小學 

                              法定代理人：校長 林振茂 

 

                              乙方： 

                              身份證字號： 

                                    住址：                                             

                                    電話：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